
  

 

【資格文件－1】 

「111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格審查表     

＊粗線內資料由申請單位自行填寫 

＊以下表內文件，請封裝於證件封內 

＊以上表內文件，請封裝於證件封內 

 

單位名稱  負責人  

計畫聯絡人  電  話  

上課地點  傳  真  

立案地址  

符合申請資格 

□ 第 1類：依法登記之原住民財團法人或社
團法人，其設立證書或章程宗旨與人才培
訓有關，並依法向法院登記有案者，且負
責人須為原住民。 

□ 第 2類：依法向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申請立
案之原住民團體，且負責人須為原住民。 

□ 第 3類：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之原住
民機構，且負責人須為原住民。 

申請單位用印 負責人用印 

  

申請單位應具備之證明文件 本分署勾選 

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是否具備 

一、申請單位資格審查表（1份） 

１．(第 1類)依法登記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。 

    (第 2類)依法由地方政府發給之原住民團體證明文件影本。 

    (第 3類)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之原住民機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２．負責人須為原住民（附戶籍謄本）。 

３．組織章程影本（其設立宗旨與人才培訓業務有關）(無則免附） 

▲ □是 □否 

二、申請單位計畫申請書(1份) ▲ □是 □否 

三、申請單位切結書（1份） ▲ □是 □否 

四、訓練計畫書（5份） ▲ □是 □否 

審查結果：□合格   □不合格（有任何一項不合格即視為資格不符，不得參與第二階段訓練計畫書

審查） 

審核人員簽章 

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

  



  

 

【資格文件－2】 

 

「111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」 

計畫申請書 

申請單位名稱  

負責人 
職稱  連絡電話  

姓名  傳真號碼  

聯絡人姓名  手機號碼  

E-mail帳號  

申請單位地址  

訓練課程名稱  

訓練時間 

【含時數】 

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日 

共     小時 
訓練人數 人/班 

計畫總經費 元 
申請補助經費 

（以新臺幣 79萬 2,000元為原則） 
元 

自籌費用 元 學員負擔費用 元/人 

訓練地點  

協辦單位 

(無則免填） 
 

計畫內容摘要  

預期效益  

申請補助單位是否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，且申請補助為同一項目之情形   

□是    □否   （請勾選並用印） 

申請單位用印處 申請人用印處 



  

 

【資格文件－3】 

 

「111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」 

 

切結書 

(      申請單位名稱      )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公告辦理「111 年度

補助辦理原住民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」，聲明本單位同一班次未曾於當年度接受勞動部勞動

力發展署就業安定基金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地方縣（市）政府補助或委辦職業訓練(班

次)計畫，並就上列事項特立此切結書，經查如有不實者，本單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註銷

補助資格，繳回所有補助經費而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 

 

 

單位名稱： 

負責人： 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1  年    月    日 

單位印章 

負 責 人 

印   章 


